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麥先生：

《公職人員薪酬調整 (2004年／ 2005年 )條例草案》

本人已在上述條例草案的中文本標明本人意見，現把該文本

隨附於後，以供考慮。謹請閣下審閱該中文本的有關部分，研究可否

作出改善。

煩請閣下在 2003年 9月 30日前以中、英文作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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